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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實施計畫
屏東縣政府107年10月9日屏府教特字第10775530800號函訂定
屏東縣政府108年10月25日屏府教特字第10879078600號函修正
屏東縣政府109年11月19日屏府教特字第10954354400號函修正
屏東縣政府112年2月20日屏府教特字第11205272500號函修正
屏東縣政府114年5月22日屏府教特字第1140107923號函修正
一、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七條。
(二)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三)特殊教育支持服務及團隊運作辦法辦理。
二、目的：
(一)督導學校設置特殊教育專業團隊，提供專業人力以提升特教學生教學品質促進生活、學習基本技能以達有效學習之目標。

(一)重視學生個別差異，視需要結合衛生醫療、教育等專業人員，共同提供學習、生活、心理、復健訓練、職業輔導評量及轉銜輔導與服務等協助。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承辦單位：本府教育處特殊及學前教育科。

四、服務對象：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認為有需求者，且經由本府審查通過者。
五、服務內容：由相關專業人員依學生特教需求，結合特教教師、特教生家長、普通班教師、行政人員、相關專業人員等共同參與，提供特殊教育專業團隊服務，包括個案評估、輔具或訓練建議，協助擬定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指導學生家長或教師配合執行治療訓練，以及提供教師與家長諮詢服務等。
六、服務地點：以特殊教育學生就讀之學校為原則，必要時得由本府安排之定點服務學校。

七、實施流程：

	時間(月)
	內容說明
	備註

	每年12、5月
	各校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提報申請專業團隊服務，並寄送書面資料(表件詳如相關專業人員服務表件說明)至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12月份申請下學期相關專業人員服務，5月份申請下學年度上學期相關專業人員服務。

	每年1、7月
	審查相關專業人員服務申請。
	審查時間詳如公文。

	每年3、9月份
	核定時數發文到各校。（核定總時數視特殊教育學生需求進行服務分配，統籌運用於校內特殊教育學生。）
	以審核通過的服務人數為參考依據。

	上學期9～次年1月份
下學期3～6月份
	治療師到校服務，參與IEP會議，並依IEP提供相關專業人員服務（包含於核定時數內）。
	1.每日到校服務時數上限、鐘點費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2. 治療師服務時數至當學期末執行完畢，學校於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需全部核銷完畢；學校於上學期須在1月底前送收支結算明細表、賸餘款至縣府，下學期於核銷後一週內送收支結算明細表、賸餘款至縣府，俾利縣府向教育部辦理核銷。

	每年6月底
	每學年度結束，均須進行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成效檢討及需求評估，如仍有需求，由學校提出新學年度服務申請。

新案申請應依據鑑輔會結果建議始能提出申請。
	


八、學校申請方式
(ㄧ)新個案：經鑑輔會鑑定之特殊學生申請專業團隊服務者。
(二)舊個案：每學年度結束所有個案皆結案，特殊教育學生（含跨階段）若經學校特推會通過仍須持續原專業團隊服務者（限同類），得於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
(三)請依本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流程（詳見附件1）辦理。
九、專業人員服務方式
(1) 治療師依審查核定時數至派案學校服務，並預留時數供下學期新個案評估使用(含IEP會議1小時) 。
(2) 治療師每次到校服務請確實填寫領據及簽到簿（附件7），並請學校相關人員簽章。
(3) 每次專業服務結束後，務必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填寫專業服務紀錄，並由個案所屬學校考核之，若成效不彰者得由本府或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更換之。
十、督導與考核

(1) 本府針對學校及專業人員兩端確實執行相關作業之督導，以評估兩端之合作成效，並於期末召開專業團隊檢討會議：
1. 督導學校端：針對專業服務之申請流程、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之線上操作、治療師之費用申請流程進行督導，並每年給予其考核。
2. 督導專業人員端：針對實際服務及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之紀錄填寫狀況進行督導，不適任者經評估後進行更換；每年度教育處端舉辦專業團隊之相關講座，並檢核所聘任之專業人員每年應參加特教知能研習至少6小時，以增進其專業團隊之相關知能。
(2) 學校端及專業人員端須於服務後1個月內填寫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之績效評估表，本府針對兩端專業團隊之執行模式進行雙向督導。

十一、相關注意事項

(1) 學校
1. 申請服務之承辦教師請主動跟治療師協調服務時間，並於保障學生服務品質之原則下，確保學生權益，確實紀錄服務時數，並掌控及安排服務時間，務必在時限內將所有服務時數皆服務完畢。

2. 請配合提供專業人員實施學生訓練或輔導所需之場所或教具 (如器材、玩具等)，特教老師或個案導師應在場了解專業人員輔導重點及教學應配合事項，並邀請家長到校參與。。

3. 請提供學生IEP、學習及輔導紀錄等相關資訊與治療師討論，並將其建議融入平時教學中。
4. 請各校務必要求治療師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登錄排課、評估建議及服務紀錄。學校於每次專業服務後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填寫到校服務回報並上傳相片，且每學期填寫行政績效評估表。
(2) 專業人員
1. 不以直接治療為主要目的，採取間接服務方式，經評估學生之能力現況後，提供學校端及家長之相關專業評估建議，將專業介入能類化至學生之學習環境中，倘有不可抗力因素，得採線上諮詢服務。
2. 提供教師服務學生之相關訓練技巧、輔導方針、學習策略及教導相關輔具之使用方式，並協助學生IEP之擬訂。
3. 每次執行服務後應預留時間與教師討論學生之學習狀況，如教師有執行上之困難時，針對所提供之輔導策略應再與教師共同商討並調整其相關建議。
4. 執行專業服務前應與學校端確認到校服務時間，以利學校做教學時程之安排；若有需要更改服務時間應提早與學校做聯繫，並於約定時間內準時到校服務。
5. 與學校端應互留對方之通訊方式，針對學生之狀況以保持聯繫。
6. 確實執行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之線上操作：排定服務課表、填寫服務紀錄、填寫評估結果建議書，以利於學校之運用。
7. 請各專業人員於服務後1個月內應填寫服務績效評估表(操作流程：登錄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www.set.edu.tw)→點選「建議、評估、統計」→點選「服務績效評估」→針對每位學生點選「績效評估」)勾選。
十二、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本縣特殊教育專業團隊專業人員及助理人員相關經費下支付(教育部補助經費不足時由本縣縣預算支應)。

十三、附件名稱：

（1） 附件1：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流程。
（2） 附件2：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表件說明。
（三）附件3：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申請總表。
（四）附件4：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申請送件檢核表。
（五）附件5：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申請表。
（六）附件6：郵寄封面。
（七）附件7：領據及簽到表。
（八）附件8：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成果報告總表
（九）附件9：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成果報告檢核表
（十）附件10：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服務說明及核給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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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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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表件說明
1、 相關專業人員服務申請表請學校逕自下載使用，內容說明如下：
 一､申請總表，每校一份（附件3）。
 二､檢核表，每位申請學生一份（附件4）。
 三､本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申請表，每位申請學生一份每項欄位都必須填寫並核章。（附件5）。
 四､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填寫申請表(學生基本資料、各類轉介表），每位申請學生一份，並核章。
由個案特教輔導教師依學生需求，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www.set.edu.tw)新增需專業服務之個案(操作流程：登錄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www.set.edu.tw)→點選「專業團隊服務」→點選「申請專業服務」→點選「學年度」→點選「學期」→點選「新增申請學生」→點選「專業類別」(勾選需要的專業服務→選擇完畢)。→填寫「各類轉介表」→儲存→對應學生欄位後在「申請表列印」的方框內「打勾」→點選「列印」→在此頁面頁上方→點選「開始列印」即可印出申請表。
五､鑑輔會安置結果通知單影本，每位申請學生一份。
六､個別化教育計畫為該學年度擬定，必須有需求評估，現況能力，學年目標，學期目標，學習紀錄。
七､依據檢核表將所有送件資料依序排列用長尾夾固定，裝入信封貼上送件封面(請用附件6)並寄送至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貳、專業服務申請注意事項：

一、申請對象：通過本縣鑑輔會鑑定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上有鑑定文號紀錄之特殊學生，且鑑定安置結果通知單勾選「提報相關專業申請」。
二、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開放申請時間：每學期各申請一次，上學期於12月(申請下學期的相關專業人員服務)；下學期於5月(申請下學年度上學期的相關專業人員服務)，詳如公文。

三、審查情形：

1.所有申請學生皆須備妥上述書面申請資料並寄送至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2.跨階段轉銜之個案書面資料由舊校提出申請並且在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也提出申請及填寫轉介表，待審核通過後，學生異動由新校接收再由新校上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再次提出申請。

參、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成果報告表件請學校逕自下載使用，內容說明如下：
一､成果報告總表，每校一份（附件8）。
二､成果報告檢核表，每位學生一份（附件9）。
三､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成果報告簽到表（附件7），每位學生
一份。
四､個別評估建議，每位學生每學期一份。
    (操作流程：登錄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www.set.edu.tw)→點選「專業團隊服務」→點選「個別服務紀錄」→點選「個案評估建議」→選擇「結果建議列印」→對應學生欄位後在方框內「勾選」→點選「列印」→在此頁面頁點滑鼠右鍵→選擇「列印」即可印出「個別評估建議」。
五､個別服務紀錄(必附相片)，每位學生每學期一份。
    (操作流程：登錄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www.set.edu.tw)→點選「專業團隊服務」→點選「個別服務紀錄」→點選「列印服務紀錄」→選擇學生後在方框內勾選「列印服務紀錄」→點選「列印服務紀錄」→在此頁面頁點滑鼠右鍵→選擇「列印」即可印出「個別服務紀錄」。
六、到校服務回報(操作流程：登錄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www.set.edu.tw)→點選「專業團隊服務」→點選「到校服務回報」→對應學生欄位後選擇出勤狀況→點選「填寫」→填寫內容後→點選「上傳相片」→選擇上傳的相片(檔案大小500KB以下)→點選「確定」)。
七､績效評估表，每位治療師每學期一份，列印後核章。
由個案特教輔導教師依治療師服務的表現，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www.set.edu.tw)填寫(操作流程：登錄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www.set.edu.tw)→點選「專業團隊服務」→點選「績效評估與統計」→點選「績效評估(行政)」選擇治療師後→點選「填寫」→填寫完畢點選「確定」→在此頁面點滑鼠右鍵→選擇「列印」→列印「績效評估表」。

 八､依據檢核表將所有送件資料依序排列用長尾夾固定，裝入信封貼上送件封面(請用附件6)並寄送至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肆、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成果報告送件注意事項：
一、每學年度結束，均須進行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成效檢討及需求評估，如仍有需求，由學校提出新學年度服務申請。
二、每學年度結束接受相關專業人員服務的學生須要完成書面成果報告，以學校為單位將資料彙整後寄送至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三、以學校為單位，每位治療師每學期一份，另外裝訂後隨同成果報告資料一併寄送。
四、寄送時間:每學年度下學期7月，詳如公文。
屏東縣           學校/幼兒園    學年度    學期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申請總表(範例)
(一)申請對象：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通報之本縣身心障礙學生。

(二)申請學生需檢附表件請見檢核表

(三)班別代碼A−特教班.B−資源班.C−巡輔班.D−普通班接受特教相關服務.E−在家教育

(四)年級：幼兒園學生在《年級》一欄請填入”幼幼班”小班”中班”大班”
填 表 人：　　　　　　　職稱：　　　　　 　　
學校聯絡電話：　　　　　 　　分機　　   　手機：　　　　　 　  
	編號
	學生姓名
	年級
	班別
代碼
	下學期就讀學校/年級
	班別
代碼
	申請類別（勾選）

	
	
	
	
	
	
	語言

治療
	物理

治療
	職能

治療
	備註

	1
	林0華
	六
	A
	中0國中
7年級
	A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案

▓舊案

	2
	王0偉
	四
	B
	
	B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案

□舊案

	3
	張0瑜
	二
	B
	
	B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案

□舊案

	4
	陳0惠
	一
	D
	
	D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案

▓舊案

	5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案

□舊案

	6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案

□舊案

	7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案

□舊案

	8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案

□舊案

	9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案

□舊案

	10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案

□舊案


      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申請送件檢核表

校名：                   年級：        學生姓名：                    

             特殊需求學生相關專業人員服務申請送件資料一覽表

	送件

資料

申請

類型
	1

檢

核

表
	  2

相關專業人員服務申請表
	3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專業團隊服務--列印申請表(基本資料、轉介表)
	4
當學年已檢核之完整個別化教育計畫

(IEP)

	5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之學生基本資料
	6
特推會議
紀錄
(含簽到表)
	7
相關醫學資料
	8
下學期就讀學校/年級
□國中( )年級
□國小
( )年級
□幼兒園( )班

	物理專業服務
	□
	□
	□
	□
	□
	□
	有則附□
	

	職能專業服務
	□
	□
	□
	□
	□
	□
	有則附□
	

	語言專業服務
	□
	□
	□
	□
	□
	□
	有則附□
	


*第2項資料所有欄位必須填寫且承辦人､主任､校長(園長) 必須核章。
*第5項資料舊個案必須有該學年會議簽到表及學習評量紀錄，新個案無需有會議簽到表及學習紀錄。
*第6項資料身心障礙證明以重新鑑定日期為有效期。
*第8項資料聯合評估綜合報告書一年內有效以報告書重新評估日期為有效期。
※學校(園所)教師(自我檢查)：                   
	送件

資料

申請

類型
	1

檢

核

表
	  2

相關專業人員服務申請表
	3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專業團隊服務--列印申請表(基本資料、轉介表)
	4
當學年已檢核之完整個別化教育計畫

(IEP)

	5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之學生基本資料
	6
特推會議
紀錄
(含簽到表)
	7
相關醫學資料
	8
下學期就讀學校/年級
□國中( )年級
□國小
( )年級
□幼兒園( )班

	物理專業服務
	□
	□
	□
	□
	□
	□
	有則附□
	

	職能專業服務
	□
	□
	□
	□
	□
	□
	有則附□
	

	語言專業服務
	□
	□
	□
	□
	□
	□
	有則附□
	


※縣　　府特教中心人員：                     □資料齊備  □資料欠缺(缺：                )

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申請表

	學生姓名
	                  □男 □女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班別
	□特教班 □資源班 □在家教育班 □巡輔班 

□普通班接受特教相關服務 □其他               
	年級
	   
	畢業學年度
	  學年度

	身心障礙類別
	無□身心障礙證明

有□身心障礙證明，障礙類別:               ICD:           
等級□極重 □重 □中 □輕 重新鑑定日期:              

	特教類別
	
	適用階段有/效日期
	

	發文文號
	  屏府教特字第                    號

	導師
	
	聯絡電話
	(公)            (分機)

	家長或監護人
	關係：
	聯絡電話
	(公)　　　　　 (家)

	申請項目
	物理治療
□新申請□再申請
	職能治療
□新申請□再申請
	語言治療  
□新申請□再申請

	接受本府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成效
	□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服務成效務必填寫簡述如下：

	申請相關表件

(請另附於後)
	· 鑑定安置結果通知單影本□個別化教育計畫□聯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書

□身心障礙證明□特推會會議記錄□其他證明文件                     

	家長或照顧者主述：



	教育、醫療及復健簡史：



	學生綜合學習表現(教師主述)：



	家  長  同  意  欄
本人同意子弟______________接受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正本送交特教中心留存；影本置入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夾存查。

承辦人：       　       主任：             校長(園長)： 

寄件人姓名：

寄件人所屬學校：

寄件人地址：
聯絡電話：
            學年度          學期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資料

□相關專業人員服務申請書     □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成果報告

             收件地址：  90057屏東縣屏東市華正路80號

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收

領     據

玆向          領取「     學年度     學期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費用」共計新臺幣           元整。
此    據

    領  款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郵 局 帳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領     據

玆向          領取「     學年度     學期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費用」共計新臺幣           元整。
此    據

    領  款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郵 局 帳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簽到表

學　　　　校：　　　　國民　　學(鄉鎮市:          )

專業人員姓名：　　　　　　　
服　務　類　別：□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服務日期

(     年)

       學年     學期
	服務時間

起迄
	時數

小計
	接受服務

學生姓名
	專業人員

簽　　到
	學校教師

簽　　到
	服務

內容

	月　日
	:

:
	    小時
	
	
	
	內容摘要請自特教通報網下載

	月  日
	:

:
	    小時
	
	
	
	內容摘要請自特教通報網下載

	月  日
	:

:
	    小時
	
	
	
	內容摘要請自特教通報網下載

	月  日
	:

:
	    小時
	
	
	
	內容摘要請自特教通報網下載

	月  日
	:

:
	    小時
	
	
	
	內容摘要請自特教通報網下載

	本月時數合計
	　　　　　 小時


注意事項；

1.簽到簿設於學校，一位專業人員填一張，若不足，請自行增頁，每頁均應核章。

2.本表正本按月附於黏貼憑證後，並留校備查。

承辦人：     　　　　　主任：  　　　   　   校長(園長)：
屏東縣           學校/幼兒園    學年度下學期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成果報告總表

(一)申請對象：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通報之本縣身心障礙學生。

(二)申請學生需檢附表件請見檢核表

(三)班別：A−特教班.B−資源班.C巡輔班.D−普通班接受相關特教服務.E−在家教育

(四)年級: 幼兒園學生在”年級”一欄請填入”幼幼班”小班”中班”大班”
填 表 人：　　　　　　　職稱：　　　　　 　　
聯絡電話：　　　　　 　　分機　　   　手機：　　　　　 　　
	編號
	學生姓名
	年級
	班別
	申請類別（勾選）

	
	
	
	
	語言

治療
	物理

治療
	職能

治療
	備註

	1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案

□舊案

	2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案

□舊案

	3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案

□舊案

	4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案

□舊案

	5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案

□舊案

	6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案

□舊案

	7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案

□舊案

	8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案

□舊案

	9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申請

□再申請
	□新案

□舊案


屏東縣           學校/幼兒園    學年度下學期

      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成果報告檢核表

年級：                     學生姓名：
     

特殊需求學生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成果報告送件資料一覽表

	送件

資料

申請

類型
	1

檢

核

表
	2

專業人員成果報告簽到表（影本）
	  3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專業團隊服務--個別服務紀錄
	4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專業團隊服務--個別評估建議 


	備註□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專業團隊服務--績效評估

	
	
	
	
	
	以學校為單位，每位治療師每學期一

份，裝訂後隨同成果報告資料一併寄送。

	物理專業服務
	□
	□
	□
	□
	

	職能專業服務
	□
	□
	□
	□
	

	語言專業服務
	□
	□
	□
	□
	


*第2項資料為影本

*第3項資料由學校在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填報到校服務回報時，附上相片。
*第3項和第4項資料為治療師在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的填報資料，由學校列印。
*績效評估表件為學校在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的填報資料，必須有：填表人､單位主管､校長(園長)的簽章 
※學校(幼兒園)教師(自我檢核)：                    
特殊需求學生專業服務申請送件資料一覽表

	送件

資料

申請

類型
	1

檢

核

表
	2

專業人員成果報告簽到表（影本）
	  3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專業團隊服務--個別服務紀錄
	4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專業團隊服務--個別評估建議
	備註□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專業團隊服務--績效評估

	
	
	
	
	
	以學校為單位，每位治療師每學期一份，裝訂後隨同成果報告資料一併寄送。

	物理專業服務
	□
	□
	□
	□
	

	職能專業服務
	□
	□
	□
	□
	

	語言專業服務
	□
	□
	□
	□
	


※縣　　府特教中心人員：                     □資料齊備     □資料欠缺(缺：              )

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服務說明及核給原則
	服務說明
	備註

	物理治療申請及核給項目
	【物理治療服務內容】：協助教師解決學生在行走、移動、身體平衡、動作
協調、關節活動度、體適能、行動與擺位輔具的使用及環境改造等問題。
	

	
	一、 有行動與擺位輔具使用需求
可能需要或是正在使用行動、擺位輔具（如:助行器、輪椅、站立架、步態訓練器、擺位椅等），需輔具評估、提供輔具訓練建議或定期追蹤、評估輔具適用性。
	治療師具備甲類輔具評估人員訓練結業證明者為佳。

	
	二、 生理功能限制以致體力不足
因特殊生理疾病需要運動處方或活動建議運動處方、活動建議，或是很容易疲累，爬一層樓就喘氣、走 20 公尺就累了。常見情形如:肌肉、骨骼異常、罕見疾病或其他重大傷病。
	

	
	三、 行走效能低落、步態異常
自行上下樓梯或走高低不平的路有困難。
走路步態怪異、有困難或速度慢，不會自己走、只能走幾步、常跌倒或碰撞、或速度明顯跟不上同學。
	

	
	四、 大動作明顯困難
參與體育課有困難，跑跳、做體操、攀爬、丟接球或運球有困難、平衡能力明顯比同學差，如:無法單腳站、容易跌倒。
	

	
	五、 因身體機能或動作問題影響自理能力
無法穩定維持直立姿勢、變換姿勢影響如廁功能（如:蹲廁所），或是其他身體因素無法控制排尿及如廁。
	

	
	六、 其他
	請具體說明

	職能治療申請及核給項目
	【職能治療服務內容】：協助教師解決學生在校學習、生活和參與活動之問題，包括手功能、手眼協調、日常活動或工作能力、感覺統合、生活輔具的使用及環境改造等問題。
	

	
	一、 日常生活功能困難
生活自理能力明顯有困難，如:無法自己進食，穿脫衣褲鞋襪、如廁、梳洗等，或可能需要使用特殊的生活輔具協助。
	

	
	二、 動作困難:精細動作、手眼協調、動作執行
有運筆、寫字、使用剪刀或其他手部操作問題眼睛和手腳的配合不好，如:丟接球或踢球有困難動作模仿（如:跟著帶動唱或做體操）有困難
	國小優先

	
	三、 專注、衝動控制差、警醒度低或其他情緒行為問題
因專注力或衝動問題導致人際、學習等適應困難。
情緒行為問題造成學習適應困難或是嚴重影響他人。
表現出自我傷害或自我刺激的行為。
	單獨專注力或衝動問題，以核給全校教師諮詢討論時數核定。

	
	四、 其他
	請具體說明


	服務說明
	備註

	語言治療申請及核給項目
	【語言治療服務內容】：協助教師解決學生在口腔功能、吞嚥、構音、語暢、
嗓音、語言理解、口語表達及溝通輔具使用等問題
	

	
	一、 缺乏有效溝通方式或管道
需治療師提供溝通管道建立之方式或進行溝通輔具評估，常見情形如:腦性麻痺口語困難、低口語自閉症或是其他罕病造成口語困難者。
	

	
	二、 口腔及吞嚥困難
吃東西時，口中食物常掉出嘴外，或常流口水。
咀嚼或吞嚥食物有困難，或是吃東西、喝水容易嗆到。
	

	
	三、 構音、嗓音及語暢異常
說話時發音不標準，有替代、省略、混淆等構音問題，整體清晰度不佳，影響溝通效度。
長時間嗓音沙啞或聲帶疾病發聲困難，影響溝通與適應。
講話特別的快或慢(如:口吃、迅吃)，影響溝通效度。
	

	
	四、 語言理解及表達困難
聽不懂別人說的話，有時需要加上手勢或動作提示才瞭解；或是別人無法理解他說的話，造成生活及學校適應困難。
	

	
	五、其他
	請具體說明




屏東縣(學校名稱)  
學年度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契約書（範本）
　　屏東縣 (學校或幼兒園名稱)（以下簡稱甲方）為使校(園)內特殊需求學生獲得所需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服務（以下簡稱特教專業服務），特委託                       （以下簡稱乙方）提供本項服務，雙方同意訂立契約條款如下：
一、承攬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服務鐘點費：依據「教育部補助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辦理身心障礙教育經費實施要點」支用標準覈實支付服務鐘點費。
三、服務時間：由甲方依特殊教育學生需求經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縣府）核定服務時數及類別，商討乙方排定時間到校（家）提供服務。
四、承攬內容：乙方應視特殊教育學生之需求，提供下列統整性之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服務：
(一) 進行個案討論、評估，作成評估結果紀錄，並提供學生及其家長、學校教師相關專業諮詢。
(二) 參與個別化教育計畫擬定及出席必要會議：參與及協助甲方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之規劃、擬定、執行及追蹤評鑑，並視需要參與必要之相關會議。
(三) 於每學期結束前(上學期於1月31日前，下學期於6月30日前)，應登入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詳實填寫完畢全數服務紀錄、評估建議，並完成「治療師評核」填報作業，並將紙本一式送甲方備查。
五、行政配合事項：
(一)個案服務
1.甲、乙方應協調服務時間，乙方應依協調後之約定時間至甲方安排之校(園)內服務地點、在家教育學生家中或縣府同意集中提供特教專業服務之學校提供服務。
2.乙方至前述地點進行服務時，甲方應至少安排 1 名教師參與討論。服務地點如為學生家中，甲方應安排該學生在家教育教師陪同。
3.第一次服務個案，應向家長或老師說明服務時間、方式、目標，協助老師及家長了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服務內容。
4.依據「教育部補助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辦理身心障礙教育經費實施要點」規定，每日服務不得超過6小時。
5.乙方應統整個別學生之不同需求，於當次約定服務時間內，與甲方共同妥適安排學生服務時程，提供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服務。除在家教育學生及偏遠地區學生外，每小時服務學生數以超過一名學生為原則。
(二)保密義務：
乙方於服務所知悉之相關資料與事項，應盡保密之責，不得違反相關法令規定，違者依法處理。
(三)除甲方核派的服務時數外，不得建議家長自行付費提供服務。
(四)對於甲方派任的專業服務類別，不得擅自更改，或委由其他人員代理；如經專業評估結果，個案已不需要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服務，或需調整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服務類別之建議，由甲方辦理結案或調整派案。
(五)應遵守相關專業倫理規定或規範。
六、為兼顧學生權益，乙方提供予甲方之相關專業服務至少應以一學年為原則。乙方因個人因素致無法繼續提供相關專業服務者，應於一個月前告知甲方並與新治療師完成交接工作。
七、本契約如發生爭訟，雙方同意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八、本契約 1 式 3份，由甲、乙方各執 1 份，另1份報縣府備查；若有爭議，應以甲方所執為據。
甲      方：屏東縣(學校名稱)
法定代表人： 
連絡電話：
乙 方：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1





確認


經鑑輔會判定為特殊教育學生





書面申請(註一)


申請區間：約5月及12月


依據公文或公告





派案


依審查結果，進行線上派案





排課


專業人員於派案後，上網排課





相關專業人員服務(註二)


專業人員到校(到園)服務並針對提問提供評估建議





審查


教育處召開審查會議議決





通過


函發通過及服務時數總表





績效評估


學校人員填寫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服務績效評估》


治療師填寫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個別服務紀錄及個別評估建議》





  結案  (學年度結束)





新案申請：經鑑輔委員建議有相關專業團隊服務需求者


1.首次申請各類專業服務


2.已具特殊學生身分，首次申請各類專業服務


3.曾經接受專業服務，結束服務後超過一學期重新申請





未通過





【註1】申請專業服務準備資料(詳見實施計畫第8點)：


(獲家長同意


(登錄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提專業服務申請


→點選專業服務→點選新增申請學生


→點選專業服務→點選專業服務類別，填寫轉介表


→列印申請表


(以上資料需要家長及校方相關人員簽章


1.首次申請→每學年度上學期或下學期申請，同以上之�步驟


2.繼續服務或重新申請→每學年度上學期或下學期申請，同以上之步驟


 3.不再申請→每學年度下學期送出「服務成果報告」後，   不再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提出專業服務申請和寄送書面資料











【註2】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注意事項：


(學校端應指定人員主動與專業人員聯繫


(服務方式


【到校(園)前】


→學校應填妥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並列印《學校人員提問或學生主要問題》資料


【到校(園)時】


→針對個案應該進行評估､並將評估建議於教育�    部特通網填寫


→應與學校老師及人員提供相關專業服務，包括個案評估、輔具或訓練建議，協助擬定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指導學生家長或教師配合執行治療訓練等。


→以學校(幼兒園)整體需求為排課規劃，直接服務同時段必須安排至少2名學生（同一時段時間安排，可由治療師與學校依學生實際狀況、專業服務判斷，協調當次服務人數）


【到校(園)後】


→服務後7日內詳實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填寫紀錄


(學校送印領清冊進行經費核銷





繼續服務(限同類)


延續服務或跨階段繼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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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票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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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完成通用轉介表(含綜合評估意見與建議)，未填寫者不予核定~





~請務必完成通用轉介表(含綜合評估意見與建議)，未填寫者不予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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